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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本項調降措施，將於銀行及財金公司研商調整相關作業及所需時間後即予實施。 

二、本次調降後，我國 ATM 手續費相較於其他國家，已屬較低者，如相較日本之跨行提現及轉帳

分別為 39 元及 78 元以上，香港分別為 96 元及 385 元，偏低甚多，且本次跨行提款及轉帳各

調降 1 元及 2 元，降幅達 17%及 12%，以目前每月平均跨行提款 1,972 萬筆及跨行轉帳 757 萬

筆估計，全體民眾每年將可節省 4.2 億元之 ATM 跨行手續費支出。金管會將持續檢討各項金

融交易手續費，以實踐藏富於民，回饋於民之政策目標。 

（七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警察機關應要求員警依據程序受理報

案，及有關製作筆錄處理流程之效率不彰，將影響送交警察單

位之意願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1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15） 

江委員就警察機關應要求員警依據程序受理報案，及有關製作筆錄處理流程之效率不彰，將

影響送交警察單位之意願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員警應依據程序受理報案部分，內政部警政署業已訂定「警察偵查犯罪手冊」、「受理報

案 e 化平台一般刑案作業規定」及「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」等相關規定，

明定報案程序及違反之效果。又本院當持續要求所屬單位，落實受理報案，以減少犯罪黑數

並維護民眾權益。 

二、有關遺失物拾得人製作筆錄時間冗長，將影響送交警察單位之意願部分，內政部警政署將參照

委員建議錄案辦理，並研擬相關表格及系統設定，以簡化受理程序及時間，提升民眾將拾得

物品送交警察單位意願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學科能力測驗申請入學公平性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52） 

江委員就學科能力測驗申請入學公平性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甄選入學的目的在於「適性選才」，為兼顧特殊取才與縮短城鄉差距之目的，招生方式分為「

繁星推薦」及「個人申請」兩種。繁星推薦由各高中推薦符合大學所定在校成績百分比、且

通過校系檢定標準的應屆畢業生，以高一高二「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」與「學測」

級分分發比序後，隨即公告錄取名單；個人申請則於通過學測之級分檢定標準後，再進行第 2

階段的指定項目甄試，除可避免傳統考試分分計較之情形外，並可以較為模糊之級分檢定標

準，使性向較為明確或具特殊才能之學生，展現其特殊興趣及長才，使大學能挑選符合校系

發展特色的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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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繁星計畫平衡城鄉差距之成效顯著，故 100 學年度與學校推薦整併為繁星推薦並擴大辦理，更

能激勵偏鄉學子升學士氣，深獲各界肯定；而外界對於個人申請是否不利於弱勢家庭或經濟

不利之學生，爰提出以下說明： 

(一)甄選入學以採用學測，旨在評量學生接受大學教育的基本能力，考試範圍為高一、高二

必修課程，學生只要貫通課本的觀念，考好學測並不困難，比較不依靠補習；相較於指

定考試的題目難度與範圍廣度都較學測大，想要獲得好成績進入高分科系，必須要精熟

多種艱難的題型，因此往往更加仰賴補習。一個高中生如果補習 2 科，一個月的費用動

輒 5、6 千元；如果請家教，花費更倍於此。故在制度設計上，甄選入學採用學測成績對

弱勢家庭相對比較合理。 

(二)校系辦理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，旨在了解學生個人特質、品格表現、特殊專長、合作

精神、校系認同等面向加以評估，並非僅就志工經驗或社團活動等條件評判。 

(三)為照顧偏鄉的弱勢學生，本部協調大學提供繁星計畫入學管道，自 96 學年度辦理以來，

成效良好，對於促進「高中均質、區域均衡」及對偏鄉弱勢學生進入大學有一定貢獻。 

此外，大學更透過甄選入學發揮扶助弱勢的精神，如部分大學優先保留一定名額給通過

第 1 階段學測篩選門檻之低收入戶學生或文化不利學生。相較於考試分發入學，實質上

更能夠扶助弱勢，促進階層流動。 

三、自 93 學年度起，實施低收入戶子女參加學測、指考報名費全部優待外，參加甄選入學第 1 階

段報名費用亦全部優待；參加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費用大多數學校亦予以全部優待。 

四、任何試務都有改進的必要，甄選入學也不例外。擴大甄選入學比率，需有配套措施，除透過個

案審查的方式針對擴大後的試務機制的負荷、報名費收取的合理性及學校評估各院、系辦理

甄試成效的機制等等因素審慎考量，以促進學校檢視試務機制的公平性與收取報名費的合理

性外，本部將推動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經費收支公開，以促使大學檢視招生經費運用之合理性

，並檢討報名費是否有調降空間。 

五、未來將持續推動大學招生試務訪視機制，並進行成效追蹤，以引導大學甄選試務標準化，並提

升大學招生品質；申請表件格式化，以提供偏鄉及文化不利學生之友善申請機制；落實高中

生生涯輔導機制，以輔導高中學生發掘自己潛能、性向和各種特質；規劃甄選錄取生高三下

彈性學習課程機制，改善高三下學生學習情緒及教學氣氛等配套措施。 

（七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

項目甄試日期撞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43） 

陳委員就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撞期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
